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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认证组织在初次认证/再认证现场审核前需提交以下文件， 在监督审核前如文件发生变化，需提交变化部分的文件：
1、认证申请书，包括申请组织的生产经营或服务性质等情况的说明；
2、法律地位证明文件（如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书、 社团法人登记证、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等）的复印件；若申请认证范围覆 盖多个场所活动，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复印件（适用时）；
3、与拟申请认证范围有关的行业资质、强制性产品认证或生产经营  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，以及其他与认证范围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许可证明， 涉及服务/卫生/环保/安全许可等证明文件复印件；
4、申请组织其他详细情况，如：过程和运作的重要方面、人力资源 和技术资源、职能、关系以及任何相关的法律义务；
5、建筑施工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提供正在实施（施工）的项目名 称、地址及进度。
二、除上述以外，根据组织申请认证的类型不同还需提交以下相应的 文件：
（一）申请质量管理体系（QMS/50430）认证
（1）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（包括：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团体登记证书、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、党政机关设立文件等）的复印件。若质量管理体系覆盖多场所活动，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复印件（适用时）。
（2）质量管理体系覆盖的活动所涉及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、资质证书、强制性认证证书等的复印件。
（3）多场所活动（应附在建工程项目清单）、活动分包情况。
（4）对于不适用标准的某些条款的理由说明。
（5）质量方针、目标和范围，相关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化信息(适用时)。
（6）质量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和服务的接收准则清单或说明。
（7）质量管理体系已有效运行3个月以上（建工行业需6个月）的证明材料。
（8）其他与认证审核有关的必要文件。

（二）申请环境管理体系（EMS）认证
（1）法人资格证明（工商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)；
（2）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文件（如生产许可证、卫生注册 证)；
（3）企业文件化信息，如有效的手册及相关程序文件等；
（4）存在多场所（包括临时场所）时应提供场所清单；
（5）重要环境因素清单，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清单，环境管理 控制措施（适用时，如管理方案等）；
（6）有相应要求的环评及相应的三同时证明文件（适用时）；
（7）排污许可证明文件（适用时）；

（三）申请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（OHSMS）
（1）法人资格证明（工商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)；
（2）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文件（如生产许可证、卫生注册 证)；
（3）企业文件化信息，如手册及相关程序文件等；
（4）存在多场所（包括临时场所）时应提供场所清单；
（5）不可接受危险源清单，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清单，职业健 康安全控制措施（适用时，如管理方案等）；
（6）有相应要求的职评、安评、能评及相应的三同时证明文件（适 用时）；
（7）消防验收/备案证明文件（适用时）；

（四）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
（1）法人资格证明(工商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)； 
（2）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文件(如医疗器械注册证、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证明；所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应已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/注册证)； 
（3）企业文件化信息，如手册及相关程序文件等； 
（4）存在多场所（包括临时场所）时应提供场所清单及固定场所法律地位文件；
(5）其他文件。

（五）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
（1）法人资格证明(工商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)； 
（2）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文件； 
（3）企业文件化信息，如手册及相关程序文件等； 
（4）存在多场所（包括临时场所）时应提供场所清单及固定场所法律地位文件；
(5）其他文件。


